
“出口再退运”流程及难点详细介绍 

  接受申报→审核单证→查验货物→办理征税→结关放行。 

  1.用换来的提货单(1、3)联并附上报关单据前去报关。 

  报关单据：提货单(1、3)联海关放行后，在白联上加盖故行章，发还给进口方作为提货

的凭证。正本箱单、正本发票、合同、进口口报关单一式两份、正本报关委托协议书、海关

监管条条所涉及的各类证件。 

  注意事项： 

  (1)接到客户全真单据后，应确认货物的商品编码，然后查阅海关税则。确队进口税率。

确认货物需要什么监管条件，如需做各种检验，则应在报关前向有关机构报验。报验所需单

据：报验申请单、正本箱单发票，合同、进口报关单两份。 

  (2)换单时应催促般舶代理部门及时给海关传舱单，如有问题应与海关舱单室取得联系，

确认舱单是否转到海关。 

  (3)当海关要求开箱查验货物，应提前与场站取得联系，调配机力将所查箱子调至海关

指定的场站。(事先应现场站确认好调箱费、掏箱费。) 

  2.若是法检商品应办理验货手续。 

  如需商检，则要在报关前，拿进口商检申请单(带公章)和两份报单办理登记手续，并在

报关单上盖商检登记在案章以便通关。验货手续在最终目的地办理。 

  如需动植检，也要在报关前拿箱单发票合同报关单去代报验机构申请报验，在报关单上

盖放行章以便通关，验货手续可在通关后堆场进行。 



  3.海关通关放行后应去三检大厅办理三检，向大厅内的代理报验机构提供箱单、发票、

合同报关单，由他们代理报验。报验后，可在大厅内统一窗口交费，并在白色提货单上盖三

检放行章。 

  4.三检手续办理后，去港池大厅交港杂费。 

  港杂费用结清后，港方将提货联退给提货人供提货用。 

  5.所有提货手续办妥后，可通知事先联系好的堆场提货。 

  注意事项。 

  (1)首先应与港池调度室取得联系安排计划。 

  (2)根据提箱的多少与堆场联系足够的车辆尽可能按港方要求时间内提清。以免产生转

栈堆存费用。 

  (3)提箱过程中应与堆场有关人员共同检查箱体是否有重大残破，如有，要求港方在设

备交接单上签残。 

  6.重箱由堆场提到场地后，应在免费期内及时掏箱以免产生滞箱。 

  7.货物提清后，从场站取回设备交接单证明箱体无残损，去船公司或船舶代理部门取回

押箱费。 

  直接退运 

  申报直接退运的步骤： 

  1、全套单据不需预录直接递给负责退运业务的海关关员。 



  单据包括：手写联报关单、委托书、进口的发票，箱单、出口的发票，箱单、……退运

申请、退运协议、合同、提单、提货单等其它相关单据。 

  2、单据交给关员后，如果海关提出验货则先验货。验货结束后关员填写直接退运……

审批表提交科长、处长三级审批。（通常需要四到十天） 

  3、审批结束后，将单据分成进口和出口两票，同时预录。预录时需注意贸易方式……

为直接退运，征免性质为其他法定；将出口的报关单号打在进口报关单的备注栏里，进口的

报关单号打在出口报关单备注栏。 

  4、刷卡待现场交单后，先申报出口。待出口放行后，将放行单（下货纸）付在进口单

据上递给负责进口退运的关员。 

  5、关员审单签字以后便可放行。 

  注：在审批、申报进口、申报出口时海关都有可能提出验货，如果提出验货，则先验货。 

  关于出口退运货物办理进口手续问题 

  1、若属已收汇、已核销的情况，由出口商向外汇局面申请并填制“出口核销退运情况

申请表”，经外汇“收汇核销证明”章后，由原发货人或者代理人向海办理出口退运货物进

口报关。海关凭外汇局出具的“出口收汇核销退运情况申请表”(见附件一)办理相应手续，

并向出口商出具盖有海关验讫章的退运货物进口报关单。出口商凭外汇局出具的“已冲减出

口收汇核销证明”，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付汇手续，并作相应的对外付汇国际收支申报(填

写“非贸易(合资本)对外付款申报单”，并注明该笔支出款对应的原涉外收入款款项的申报

号码，交易编码为“0204”，交易附言栏内注明“退货”字样)。九对外汇局未出具“已冲

减出口收汇核销证明”的出口退汇业务，各外汇指银行一律不得办理。 



  2、若属在出口收汇期间发生货物全部退运进境的，则由出口商凭原出口报关单（收汇

联）、出口收汇核销单向海关办理出口退运货物进口申报手续。原出口报关单收汇联由海关

留存，并注销相对应的出口收汇核销单(在出口收汇核销单上加差海关“单证专用章”)，同

时签发进口报关单(备注栏内注明原出口报关单编号)。出口商凭海关签发的进口报关单、原

出口报关单复印件及由海关注销的原出口收汇核销单向外汇局办理注销原出口收汇核销单

中退运金额手续。 

  3、若属部分退运出口货物，出口商凭原出口报关向海关办理进口申报手续，海关在出

口报关单上批注实退运数量、金额后退回出口商并，同时签发一出口返运货物进口报关单(备

注拦上注明原出口报关单号)，出口商凭海关签发的进口报关单、原出口报关单及出口收汇

核销单向外汇局注销原该出口货物相应的出口核销单下应收汇金额。 

  二、关于进口货物办理出口退运问题 

  进口货物办理出口退运时，退运人及其代理人应持海关签发的原进口货物报关单或外汇

局签发的备案登记表向海关办理出口退运手续。 

  1、对己付汇进口货物退运必须先由进口商向外汇局提出申请，办理备案登记，海关凭

外汇局出具的“进口退运付汇核销备案登记表”(见附件二)办理出口退运手续，签发进口货

物退运的出口报关单(在备注栏上注明原进口报关单编号)。原进口商在收到外商退回的原进

口款项时，应填写“涉外收入申报单”。(对公单位)还需注明对应的原对外付款申报号码，

交易编码为“0208”，交易附言栏内注明退款，并持海关签发的相应进口货物退运的出口报

关单、银行收帐通知或结汇水单、外汇局签发的“进口退运付汇核销备案登记表”、货物进

口合同、运输单据等 4 并向外汇局办理进口货物退货退汇处理的手续，但收汇银行不得出具

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 

  2、进口商在办理末付汇的进口货物退运时，海关按以下办法处理： 



  A、对进口货物全部退运的，海关凭原进口货物报关单办理出口退运手续，留存原进口

货物报关单，并签发出口退运货物报关单(备注栏注明原进口报关单号)。 

  B、对进口货物中部分退运的，海关凭原进口货物报关单办理出口手续，在原进口报关

单上批注实际迟运的数量、金额后退回申报人，留存复印件。同时签发一份出口报关单(备

注栏上注明原进口报关单号)。原进口商凭海关批注的原进口报关单和签发的出口报关单办

理付汇核销手续。 

  三、进出口商应将有关进出口退运货物的报关单复印件与有关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单证一

并保留五年备查。 

  四、在办理进口货物的退运手续时，原进口商及发货人应提供海关或外汇局要求的其他

证明文件。 

  五、进出口商在办理进出口货物迟运手续时，如发生漏报、瞒报、伪报货物退运情况，

构成逃汇、套汇、骗汇行为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其相关法规对其进行处罚。 

  ＊货运方面： 

  一、出口货物退运办理进口运输及报关所需费用： 

  1、报关费 

  2、代理费 

  3、代作检 

  4、海运费 



  5、港口费，港杂费，换单费，堆存费根据国外客户提供船名航次提单号件重尺与船艾

及仓库确认费用。 

  6、商检费根据 8 位商品编码，件重尺与商检局确认费用。 

  二、所需单据： 

  退运说明，退运协议（双方签章），换单保函，箱单，发票，合同。 

  （以上从货代那里拿到的资料） 

  ＊国税局 

  税务局出具证明 

  1、已办理退税的货物：持主管退税机关出具的《出口商品退运补税联系单》向主管征

税机关办理已退税款的补缴手续。补缴后持盖有主观征税机关及国库章的税收缴款书、出口

销售发票、进口提单等凭证向主管征税机关申请办理《出口商品退税已补税证明》。已补税

的退运货物经加工修理又重新出口的，持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销售发票

和《《出口商品退税已补税证明》、税收缴款书原件重新办理退税申报。 

  2、已申报未退税货物。货物发生退货而转为内销或部分内销的，向主管退税机关申请

办理《出口商品退税已补税证明》。其应退税款不在退税。 

  3、未申报退税货物。由出口企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原始凭证，经主管退税机关

审核后，在书面申请报告及原始单据上签注“未办理”字样；如属部分退货的，则在出口报

关单上注明退货数量及商品编码。 

  ＊海关方面： 



  进口方退运货物出运后，出口方收到退运货物的发票、箱单、提单、清关报关单，协同

原始出口的报关单、发票、装箱单、退税部门的《出口商品退税已补税证明》（如未申报退

税则不用）、核销单退税联、海关制式退运货物情况说明、报关委托书、报检委托书交货代

办理清关事宜。 

  经过再加工后出口，与正常出口类似，只是原始报关还要给海关，以便海关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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